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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規定 

（參考範例） 

版本：V0.00X 

 

 
 

 

 

 

 

 

 

 

（請蓋單位大小章）  
 

 文件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4 日（列印時電腦自動帶出送件日期） 

核定日期：民國  年  月  日（內政部審查核准備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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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請依貴單位實際管理需求訂定役男分發用人單位服役期間之各項服勤管理規

定。 

2、採資訊系統線上登錄作業，用人單位請逐條輸入，系統將自動條次、項次、

款次、目次編號，畫面如下： 

※ 建議可先以公告格式(ODF)準備資料後逐條複製至系統。 

X、 XXX(可依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唯整份文件以九十九條次為限。) 

一、 XXXXXX 

(一) XXXXXX 

1、 XXXXXX 

2、 XXXXXX 

(二) XXXXXX 

二、 XXXXXX 

三、 XXXXXX 

3、已註明必要條款時，用人單位必須填寫；若註明非必要條款，則可依單位需

求，自行新增條次及內容。 

4、畫有框線表格者，每項最多 500 個中文字。得依需求自行新增項次。 

5、範例內文字顏色說明： 

黑色—無法修改或編輯。 

紅色字—填寫範例，僅供參考，各單位依未來實際執行狀況自行訂定。 

藍色字+灰底—系統帶出，不需填寫。 

紫色文字—參考註記。 

…… — 可依單位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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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必要條款) 

一、本管理規定係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研發及產業

訓儲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管理規定未規範者，依本單位（註）相關管理規定辦理。但不得違

反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工保險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辦法及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

辦法等相關規定。 

貳、工作時間(必要條款) 

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其工作時間規定如下： 

一、工作時間：  

範例 1：本單位實施周休二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小時，周一至周五＿＿:

＿＿上班，＿＿:＿＿下班，每週工作時數為＿＿小時。 

範例 2：本單位實施二周彈性工時，每二周工作總時數為＿＿小時，＿＿:＿＿上

班，＿＿:＿＿下班。 

範例 3：本單位實施四周彈性工時，每四周工時總數為＿＿小時，＿＿:＿＿上班，

＿＿:＿＿下班。 

範例 4：本單位實施八周彈性工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小時，＿＿:＿＿上

班，＿＿:＿＿下班。 

（※請各單位依實際選擇一項方案填寫，實施彈性工時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行業，且經工會

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可實施。） 

二、研發替代役役男因工作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依據肆、三加班規定辦理。延長工作

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 46小時為原則；如經役男同意，一個月可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54小時，

三個月不得超過 138小時。 

※   單位若主張勞動基準法第 84-1 條，不受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49 條規定

之限制，而採行責任制者，請提供報請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核備之文件。 

 

參、給假(必要條款) 

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其給假種類及方法如下： 

一、例假 

範例：工作每七日中至少有___日之例假、____日之休息日 

二、國定假日 

範例：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

放假日，均應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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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別休假 

範例：自分發本單位服勤之日起，繼續工作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每年

給予＿＿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每年給予＿＿日。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每年給予＿＿日。特別休假應事先申請，特別休假期間，薪俸或

薪(工)資照給。未休完的特休假，依役男意願選擇遞延至次一年度或折換

成薪資發給。（※請參考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 

四、普通傷病假 

範例： 

(一)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在下列規定範圍內請普

通傷病假： 

1、未住院者，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三十日。 

2、住院者，二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3、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病假二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診方式治療者，其治療期間，併入

住院傷病假計算。 

(二)本單位於必要時，得要求役男檢附有關請假證明文件。 

(三)第二階段服役期間，所請普通傷病假期間之薪俸由政府發給。 

(四)第三階段服役期間所請普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份，薪(工)資折

半發給；第三十一日起，不給薪(工)資。 

五、公傷病假 

範例： 

因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假。該

公傷病假期間之薪俸或薪(工)資照給，其假期視實際需要定之。 

六、事假 

範例： 

(一)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自分發本單位服勤之日起，一年內合計

不得超過＿＿日。 

(二)第二階段服役期間，所請事假期間之薪俸由政府照給。但必須依據請假時數

擇日補班；其按時數請假時，應以累計八小時折算一日。 

(三)第三階段服役期間，所請事假期間不給薪(工)資。 

七、婚假 

範例：結婚者，給予婚假＿＿日，婚假期間之薪俸或薪(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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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陪產假 

範例：因其配偶分娩，給予陪產假＿＿日，應於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十五

日內，擇其中之＿＿日請假，得分次申請。期間如遇例假、紀念節日及依其他

法令規定應放假之日，均包括在內，不另給假。陪產假期間之薪俸或薪(工)資照

給。（※請參考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五日。） 

九、喪假 

範例：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 

(二)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六日，

工資照給。 

(三)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工資照給。 

(四)喪假必須提出相關證明並可依需要分段請假。 

十、公假 

範例：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公假期間之薪俸或薪(工)資照給，其假期視實

際需要定之。 

十一、家庭照顧假 

範例：依法令規定給予家庭照顧假，其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

定辦理。不得因受僱者請家庭照顧假而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 

肆、請假、出差、加班規定(必要條款) 

一、 請假規定：役男依下列規定辦理請假作業 

範例： 

(一)請假應事前填具請假單並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呈請權責主管批准。遇

有急病或因緊急事故，得補辦或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 

(二)因必要事故，未能按時到辦公或必須早退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 

(三)請假應依本單位相關程序陳報權責主管同意並送人事單位備查。 

(四)請假每次以小時為一單位。 

(五)請假理由不充份或有妨礙工作時，本單位得斟酌情形不予准假、縮短假期或

令其延期請假。 

(六)請假應自行請託適當同事為職務代理人，並將假期內應辦事件妥為交代其職

務代理人。 

(七)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獲權責主管同意而未到班者，以曠職論。 



 

第 6頁 

 

(八)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達 3 日，將發出離役通知，並請警察機關協尋；曠職累

計逾 7 日者，以擅離職役論，將依法向司法機關告發，並通知主管機關。 

二、出差規定：役男依下列規定辦理出差作業 

範例： 

(一)國內出差 

出差前應填具國內出差申請單，呈請權責主管批准，依本單位國內出差規定報

支相關費用。 

(二)國外出差 

出差前應填具國外出差申請單，呈請權責主管批准後，並依法向內政部(役政署)

提出申請核准出國。同時依據本單位國外出差規定辦理相關費用報支，另由本

單位辦理出國保險作業。 

三、加班規定：役男之加班依下列規定辦理 

範例： 

(一)加班者，得依加班時數報支加班費、或與權責主管商定時間，依加班同等時

數補休。  

(二)加班費依下列標準給付：(請依貴單位給付標準詳細說明，原則不得低於勞動

基準法規定) 

1.因工作需要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其延長工作時間之薪(工)資，按平日每小時薪(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2.役男於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3.役男之例假、休息日、國定休假日及特別休假，工資應照給。經徵得役男同

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4.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必要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其延長

工作時間之薪(工)資，按平日每小時薪(工)資額加倍發給，事後並給予適當之

休息。 

(三)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之加班費發給，依研發替代役役男之月薪俸計算其加班

費。但其月薪俸低於勞動基準法之基本工資時，依勞動基準法之基本工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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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激勵措施(必要條款) 

範例： 

一、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有以下事蹟之一者，給予 OOOOOOOOOO。 

(一)完成研究或工作任務，進而提高工作質量、節約財資或能源，有具體成效者。 

(二)在工作、生產過程中有發明、技術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議，取得顯著成績者。 

(三)在改進公司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做出顯著成績，對公司貢獻較大的。 

(四)保護公共財產，防止或者挽救事故有功，維護公司重大利益,避免重大損失者。 

二、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經提出研發成果並獲得專利之獎勵實施如下： 

(一)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發明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二)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新型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三)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新式樣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四)役男於公司服勤期間，針對工作流程等或對其現有工作進行缺點評估分析，

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者，視所提出之方案加以評估其可行性及貢獻價值，給

予調薪或記功。 

陸、管理考核(必要條款) 

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其管理考核規定如下： 

範例1： 

一、每年度辦理學識、才能、品德及績效考核二次，分別於期中及年終進行。績效

評估結果將作為調薪或發給獎金之依據。 

二、績效評估等第分為特優、優良、甲等、乙等、丙等五等級。 

三、年度績效評估等第為特優或丙等者，考評人應予敍明具體事實作為佐證；若年

度績效評估等第為丙等者，部門主管應施予輔導改善並定期加強考核。 

 

範例2： 

一、每隔半年定期考核一次，對於平時工作學識、才能、品德及績效之考核結果，

將作為日後培訓及職務調整之依據。年度考核則於每年十二月份辦理，考核期

限自當年一月至十二月止。 

二、考核項目與評分標準如下： 

(一)工作績效：佔○○%。（所任工作實際完成之績效）。 

(二)學術技能：佔○○%。（工作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能）。 

(三)工作態度：佔○○%。（個人品德、服務精神、人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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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勤情形：佔○○%。（上班情形）。 

三、年度考核分五等次評分： 

(一)特等：服務成績優異卓越，有具體事實，成績在90─100者。 

(二)優等：服務成績超過要求標準，成績在80─89者。 

(三)甲等：服務成績合乎要求，達到標準，成績在70─79者。 

(四)乙等：服務成績雖未達到標準，努力改善即可達到，成績在60─69者。 

(五)丙等：服務成績未達標準，成績極差，經警告而未改善，成績未滿60者。 

（※請各單位依實際狀況自行訂定） 

 

陸、激勵措施(必要條款) 

範例： 

一、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有以下事蹟之一者，給予 OOOOOOOOOO。 

(一)完成研究或工作任務，進而提高工作質量、節約財資或能源，有具體成效者。 

(二)在工作、生產過程中有發明、技術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議，取得顯著成績者。 

(三)在改進公司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做出顯著成績，對公司貢獻較大的。 

(四)保護公共財產，防止或者挽救事故有功，維護公司重大利益,避免重大損失者。 

二、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經提出研發成果並獲得專利之獎勵實施如下： 

(一)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發明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二)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新型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三)研發成果經提出申請獲得新式樣專利者，給予 OOOOOOOOOO。 

(四)役男於公司服勤期間，針對工作流程等或對其現有工作進行缺點評估分析，

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者，視所提出之方案加以評估其可行性及貢獻價值，給

予調薪或記功。 

柒、懲處措施(非必要條款) 

範例 1： 

一、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查證得予申誡： 

(一)工作行為不檢或擅離工作經糾正仍不改者。 

(二)工作未盡職責積壓文件或，致工作延誤時效者。 

(三)工作疏忽致影響生產或公司聲譽，情節輕微者。 

二、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查證得予記過： 

(一)因未按作業程序，致機器設備或物品材料遭受嚴重損害或傷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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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工作資訊安全使用規定與責任者。 

(三)違反職場性騷擾防治相關規定，情節輕微者。 

 

範例 2： 

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懲戒實施如下： 

(一)OO 情事，經查證確實，得予 OOOOOOOOOO。 

(二)OO 情事，經查證確實有具體事證者，得予 OOOOOOOOOO。 

(三)OO 情事，經查證確鑿有具體事證情節重大者，得予 OOOOOOOOOO。 

捌、申訴管道(非必要條款) 

範例： 

一、役男於本單位服勤期間，發現遭受不當或不公平對待時，可利用下述方式提出

申訴： 

(一)逕向主管、單位人資當面申訴。 

(二)透過申訴專線、申訴信箱、員工意見箱等管道反映。 

二、申訴案件處理當中，本單位啟動檢舉人保護措施(含匿名申訴者)，包含檢舉人姓

名、實際內容、原稿筆跡等足以洩漏其真實身分之資料，均應以機密方式處理，不

得對外公開。 

玖、XXX(可依貴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 

(※可依貴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及內容。) 

 


